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农业科技项目扶持申请表
	申请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经办人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开户行
	
	银行账号
	

	项目名称
	
	获得农业农村部门立项资助类型
	国家级  市级   省级

	项目自筹资金
总额（元）
	
	获得上级部门立项扶持资金（元）
	

	业务主管部门
	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

	政策依据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穗埔农规字〔2021〕1号）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细则》（穗埔农规字〔2021〕3号）

	资助标准
	对获得国家、省、市农业农村部门立项资助的农业科技项目，分别按扶持金额的100%、70%、50%给予资金配套，最高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

	申请兑现金额
	¥：          	 （人民币：                             ）；

	申请主体承诺
	申请人承诺：
1.本申请表填报的基地面积、平台流通数据及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合法，无欺瞒和作假行为，本单位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2.本单位不属于以下情况：在申报和审核期间，被列入国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3.领取的资助奖励金需缴纳的税费由我司自行承担。
4.如果产生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本单位承担。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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